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

新生基礎課程「普通化學」免修測驗申請表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姓名 
 

學號 
 

系(所)          學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(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組 

連絡電話 (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
E-mail 
 

通訊地址 

□□□-□□ 

參加科目 □普通化學甲(一)      □普通化學甲(二)      □普通化學乙 

備註： 

一、 依據本校學士班化學基礎課程免修作業要點辦理。 

二、 凡符合申請資格者(以下任一資格)，得於當學年度第一學期申請期限內，持相關證明文

件，向本系提出申請，受理時間依學校公佈為主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1. 大學入學分科測驗化學科成績百分比前 12%以上者。 

2. 國際化學奧林匹亞（IChO）通過筆試初選者，並完成參加第一階段研習營者。 

3. 全國高中化學科學科能力競賽決賽第一、二、三等獎學生。 

 


